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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却遭遇专业团伙故意制造交

通事故敲诈勒索？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碰瓷”

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

见》，全面加强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在14日公安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法制

局局长孙茂利介绍，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针对“碰瓷”

手法多样的情况，进一步明确案件的定性和处罚，统

一了司法标准和尺度，理顺了案件办理流程，有利于

公检法机关衔接配合，准确适用法律，规范案件办理，

确保快速处理案件，依法严惩犯罪分子。

指导意见明确，实施“碰瓷”，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骗取赔偿，符合刑法有关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

罚。捏造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虚构民事

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符合刑法有关规定的，以虚假诉

讼罪定罪处罚。

根据指导意见，“碰瓷”团伙若有撕扯、推搡等轻

微暴力行为，或者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

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等相要挟的，符合刑法有关规定

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三人以上为共同故意实施“碰瓷”犯罪而组成的

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符合黑

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

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

“‘碰瓷’违法犯罪行为危害后果严重，败坏社会

风气，且易滋生黑恶势力。通过制定专门的指导意

见，震慑和严惩此类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保障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孙茂利说。

据悉，下一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

机关将加强协作配合，对“碰瓷”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快

速处理、准确定性、依法严惩，依法及时开展调查处

置、批捕、起诉、审判工作，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3名游客状告旅行社
为何老板被判有罪？

通讯员 林森 叶慧萍 本报记者 高敏

“预定了‘四川双飞8日游’，临出发前被通知解除旅

游服务合同，我们要求旅行社退回旅游费用。”戴某等3名

原告到台州市黄岩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旅行社方面退钱

并支付违约金。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法官发现，这起旅

游纠纷根本子虚乌有，呈堂的合同、收款收据也都是伪造

的，而主使这件事的正是旅行社法定代表人李某。日前，3

人分别被罚款2万元，李某则因虚假诉讼获刑。

2018年1月，戴某等3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分别要求

旅行社返还旅游费40800元、58800元，双方在法院达成

了调解协议，并取得民事调解书。同月，戴某3人向法院

申请了执行。执行过程中，戴某3人又主动撤回执行。

执行法官认为案件存在蹊跷，诉讼时间和执行标的

均与李某旅行社被冻结的质量保证金存在巧合，同时发

现戴某3人与李某关系不错。经法院审查后，戴某3人

承认了虚假诉讼的事实。

原来，2017年12月，台州某旅行社因债务纠纷被

告上法院，案件进入执行后，旅行社在旅游局的质量保

证金10万元被冻结。旅行社法定代表人李某为了使冻

结的资金不被法院执行，找到戴某等3人，要求她们以

旅游合同违约的名义起诉旅行社。在李某的策划下，4

人共同虚构了旅游合同以及收款收据。

黄岩法院对戴某3人分别作出2万元的罚款决

定。李某则涉嫌虚假诉讼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近日，黄岩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李某的行为构成虚

假诉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

法官说法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是由旅行社缴纳，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管理，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在李某的

策划下，戴某等人妄图以《旅游合同》受害者的身份取得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优先受偿权，其目的是为避免已冻

结的款项被执行。李某的行为存在主观恶意，不仅妨碍

了人民法院正常的诉讼秩序，也侵害了其他申请执行人

的合法权益，故构成虚假诉讼罪。见习记者 周诗宇

“12个小时内给我推送了3条，一条美

妆，一条出行，一条摄影。”微信用户张小姐滑

动着朋友圈，向记者抱怨里面源源不断的商

业广告。

记者询问了部分微信用户，发现其中大多

数人也和张小姐一样深受这类广告推送的打

扰，有少数表示没注意或者愿意接受广告推送。

关闭广告需要进行13步操作
在朋友圈界面，用户只能对这类广告进

行评价“还不错”或“不感兴趣”以及“投诉广

告”这三种操作，并没有关闭按键。那么怎样

才能关闭朋友圈广告推送呢？

在网上查询相关攻略后，张小姐尝试关

闭朋友圈广告，发现需要13个步骤。

同时，记者发现，关闭朋友圈广告过程中

的部分按钮，被放置在页面底部或者穿插在

长篇的条文之中，字体普遍较小，用户如果不

仔细查看很难发现相关页面的入口。

按了关闭键后仍显示广告
微信用户在注册时需要同意《微信软件

许可及服务协议》，其中7.3.4条规定：“腾讯有

权决定将软件作商业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开

发、使用本软件的部分服务为第三方作推广

等。”在该协议中，腾讯承诺用户可以根据系

统设置选择屏蔽、拒绝接收相关推广信息。

张小姐告诉记者自己，2个多月前关闭了

朋友圈广告，“刚关闭头两天，广告的确推送得

少了，可是没过多久还是恢复到老样子。”更让

张小姐头疼的是，最近推送广告越发多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朋友圈广告个性化服

务设置条款的最后，腾讯公司注明“关闭后您

仍会看到广告，但相关性会降低”。当用户点

击关闭按钮时，屏幕也会弹出这一句以示再

次提醒，而关闭广告的有效期为强制性的6

个月。换言之，一次的点击这并不意味着广

告的消失，也不意味着广告的永久消失。

就此，记者联系了“微信团队”（Weixin）

和“腾讯客服”（TencentKF）公众号，两者对

“怎么屏蔽朋友圈广告”的回答都是“可以选

择右上角的【推广】-【不感兴趣】，以此关闭当

前这条广告”，却并未告知完全关闭朋友圈广

告的方法。而拨打腾讯客服电话则无此类问

题的咨询选项。

律师：
拒绝还是接收，选择权应在用户手上

微信朋友圈广告推送及关闭设置是否合

理？对此，记者采访了律师。

广告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提到，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

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

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在互联

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

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互联网广告

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提到，“在互联网页

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

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关于这一原则性规定，广告经营者、发布

者均将此理解为单条广告的关闭，与我们用户

理解的‘一键永久关闭’或有出入。”上海九泽

（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娅莉认为，如果把朋

友圈定位为公共空间，那么腾讯并不会因推送

普遍性广告而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但如果

定位为私人空间，那么不管推送个性化广告还

是普遍性广告，都需要经过用户同意。

企业或平台开展商业行为来进行盈利无

可厚非，对此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成竹表示，剥夺其推送广告的权利并不

合理。不过如果微信随时向用户推送朋友圈

广告，但用户协议中约定用户有权选择拒收

广告，那么微信就应该履行该约定——用户

只需简单几个步骤就可以关闭广告。“如果协

议明确规定用户可以屏蔽和拒绝接收广告，

但是实际上又无法关闭，那么这就是一种违

约行为。用户可以以此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

护自己的权益。”

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华杰

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今后互联网企业在推送广告时，

将会受到更加严格的规制，若存在过度推送扰

乱个人安宁的行为，即有构成侵犯用户隐私权

的风险。对于用户反映的“受朋友圈广告骚

扰”的此类问题，金华杰建议相关平台妥善处

理广告投放位置和方式，

做到高效、有针对性、优化

用户体验三者并重。

2瓶“灭扫利”下去，9公斤鱼浮上来
检察官：这要付出代价

通讯员 林舒

大片死鱼漂浮在水面上，不少村民捡了数十斤鱼回

家。这是2019年11月9日发生在杭州市临安区龙岗

镇郡沃村群干桥附近的一幕，而这些鱼的死因是前一晚

有人用了“灭扫利”毒鱼。日前，由临安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汪某某等4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一案开庭审理。

2019年11月8日晚，村民许某甲和汪某某约定好

了一同去河里“药鱼”，汪某某又联系了姜某和许某乙。

当天深夜，4人一同来到了郡沃村的一条河里，汪某某

和姜某拿着渔网、划着皮划艇到水里下药，许某甲和许

某乙则留在岸上望风。汪某某放下渔网后，姜某就拿出

了2瓶“灭扫利”倒在了河里。1小时后，就有很多鱼浮

了上来，4人带着“战利品”回到了许某乙的饭店。

一称，共有9公斤鱼，鲫鱼、石斑鱼、竹鱼、白条鱼都

有，许某甲和许某乙出钱各自买走，汪某某和姜某平分

了鱼钱。

第二天一早，河道巡逻员发现有大量死鱼并报警。

因该河道是村里集体自来水的取水处，巡逻员也随即关

闭了水闸。后经检测，该河道的水样里并无检测出农药

成分，村里才恢复了供水。

次日案发，民警在许某乙的饭店厨房里查获了“毒

鱼”。

最终，4人均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追究刑事责

任。因本案造成的野生动物资源损失，检察机关将另行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官提醒，在本案死亡的鱼中，检测出了甲氰菊

酯。甲氰菊酯是氰菊酯是一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属

神经毒剂，对鱼类具有高毒性，在很低浓度水平就足以

导致鱼类急性中毒死亡。所以，用药毒死的鱼，千万不

可食用。

遭遇“碰瓷”怎么办？
两高一部发布的最新指导意见为你撑腰

13个步骤才能关闭朋友圈的广告，且不能一劳永逸
律师：拒收还是接收，应由用户选择


